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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沙中線考古發現引起了香港媒體和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如果能夠藉此機會，

增加社會大眾對考古學的認識，這不僅對於考古學在香港的發展，而且對於增加公眾

參與香港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育，都是一件好事。 

一說起考古學，或者會令人想起《盜墓奇兵》之類的荷里活電影。其實這些電影展示

的是盜墓奪寶者，并不是專業考古學家的行為。起源於西方的現代考古學，至今已經

有一百多年的歷史，有它獨特的研究方法、研究技術和理論。 

考古學，顧名思義，就是研究古代人類文化發展變化的學科。每個時代的人類活動都

會在地面留下不同的遺蹟，例如房屋、村落、水井、墓葬、陶窯等；還會留下不同種

類的遺物，如陶片、石器、青銅器、玉器等；如果土壤的酸性較低，甚至會發現獸

骨、貝殼、植物殘餘等與古代人類生活有關的有機物。考古學的任務，就是通過發

現、發掘、記錄、分析和研究這些古代的遺蹟、遺物和有機物，去認識不同地方、不

同時代的人類如何適應不同的自然環境、如何利用自然資源、如何發展經濟；去了解

從古到今人類的社會家庭、政治結構、意識形態、乃至工藝美術等如何演化，技術如

何變遷，國家和階級為何、如何產生，文化之間如何交流，古代文明如何出現又如何

湮滅，而我們又應當從中吸取什麼教訓等等。因此，考古學既是社會科學，又是人文

科學，也牽涉到很多自然科學的內容，是一門真正的多學科專業。 

包含上述古代人類留下的遺物、遺蹟等的土壤層，考古學稱為“文化層”。在一般情

況下，年代越古老的文化層，埋在地下的深度越深；年代相對較晚的文化層，埋藏的

深度較淺。考古學家進行發掘必須是由地面向下逐層進行，為了要發現和認識深層的

古代文化遺存，需要挖去上層的文化遺存。在這個意義上，發掘古代遺址的過程，可

以說是一個“破壞”的過程。因為經過考古發掘之後，即使原地保留某些遺蹟，但地

層中原來所包含的大部分遺物和遺蹟都會被記錄、提取，原來的“文化層”也就不再

存在。不過，如果是單個的大型墓葬（例如秦始皇兵馬俑坑），沒有多個不同時期的

“文化層”，則考古發掘也不需要用“破壞”上層文化層的方法去處理。 

因為考古發掘是為考古學研究收集資料，因此考古發掘有一套在世界各地都通用的規

範、技術和準則為了保證盡可能地收集、記錄每個文化層中所包含的遺蹟、遺物和有

機物（如果有的話）以及相關信息，當考古學者進行發掘的時候，需要對每一個文化

層所發現的遺蹟、遺物等做好文字和圖像（包括照片、繪圖等）的精細記錄，發現的

古物和遺蹟都要進行編號。在田野發掘工作完成之後，考古學者還要花費大量的時

間，根據上述發掘記錄，整理、分類、分析和研究所發現的遺蹟和遺物，并據此復

原、認識、了解當地古代的人類社會和文化，乃至人類和自然的互動。發掘和研究的

結果，最後會寫成專門的報告，供社會大眾和學術界參考、利用。 



可能大家要問，既然考古發掘往往具有“破壞性”，為什麼要做呢？現代的考古發掘

通常有兩種，一種是搶救性的，就像這次的沙中線，因為要進行工程，所以要先通過

考古發掘將地下的古代文物古蹟發現、記錄、收集起來，為研究香港宋-元時期乃至近

現代的歷史文化提供新資料。如果沒有這樣的搶救發掘，這些文物古蹟及其所包含的

歷史信息將永遠消失。另外一種考古發掘是為學術研究而進行的。兩種發掘的目的都

是一個：為研究古代人類文化收集資料。特別是在香港這樣歷史文獻資料非常缺乏的

地區，通過考古發掘和研究，可以為我們認識香港古代文化的變遷提供重要的資料。 

至於經過考古發掘之後的土地如何處理，這是一個文化遺產管理和現代土地規劃、利

用的問題。在世界各地，或對當地社會認為重要的考古遺址、遺蹟原地保存，或在經

過發掘之後的土地上繼續進行其它工程。不管是哪種處理方法，都有不同的問題要解

決，例如公帑的開支，土地的利用等等，需要通過社會大眾的討論、平衡社會各方面

的需求而作出決定。 

 


